
江 苏 省 南 京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8）苏 01 清终 2 号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朱贵强，男，1963 年 6 月 17 日

出生，汉族，住南京市建邺区东林村东林三队 509 号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徐帮达，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南京天保船舶器材制造有

限公司，住所地在南京市建邺区双闸街道办事处天保村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朱贵强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江涛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 

原审第三人：丁淑君，女，1950 年 4 月 1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佛涛路 8 号 13 号楼 401 户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峥伟，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伟根，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上诉人朱贵强因申请强制清算一案，不服南京市建邺区

人民法院（2018）苏 0105 清申 2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出上

诉。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3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

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朱贵强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朱

贵强提出的对南京天保船舶器材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

保公司）强制清算的申请。事实和理由：（一）一审认定事

实错误。1.天保公司虽成立清算组，但清算组及第三人故意



拖延清算。一审法院不认定该事实，是错误的。根据《协议

书》约定，双方股东同意在法院主持下成立清算组，清算组

成员由股东双方各派两名成员，法院选定一名成员共五人组

成。自 2012 年 2 月 10 日达成清算协议至今，清算事务仍未

完成，公司注销手续仍未办理。2.清算组组成违法，可能严

重损害股东的利益。法官不能担任清算组成员，更不能担任

清算组组长。此外，清算协议中遗漏了关于税款的规定，导

致股东相互推诿，并在支付税款前，对公司财产进行分配，

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。3.清算协议已终止履行，对于未完成

的清算事务，法院应依法进行强制清算。（二）适用法律错

误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

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规定，清算组故意拖延清算及违法清算

可能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，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

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本案中，清

算组故意拖延清算、未履行清算职责、违法清算损害股东利

益、第三人长期拒不履行清算义务等事实明确，一审法院不

受理上诉人的强制清算申请是错误的。 

被上诉人天保公司辩称，同意上诉人的意见，希望对公

司进行强制清算。 

原审第三人丁淑君述称，第一，清算组及丁淑君均不存

在拖延清算的情况，原清算协议有效。根据协议的约定，税

款应由朱贵强承担，但其未实际承担。第二，不存在违法清

算的情况。不论清算组组成是否有瑕疵，清算协议是两股东

真实意思表示，应合法有效。第三，财产的处分不影响税款



的缴纳。土地已经过户到丁淑君指定的公司名下，但因朱贵

强不配合，房屋尚未完成过户。丁淑君认为，朱贵强的上诉

理由不成立，应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一审法院查明，天保公司于 2001 年 5 月 17 日成立，营

业期限至 2021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股东为朱贵强、丁淑君。2010

年 6 月 29 日，两股东召开股东会议，协商表决公司解散（注

销）问题，并决定对公司进行解散注销。2010 年 11 月 24 日，

朱贵强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申请公司清算。2012 年 2 月

10 日，朱贵强（甲方）、丁淑君（乙方）达成协议书一份，

载明：双方成立清算组，并约定天保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与

天保公司位于天保村的老厂房的拆迁补偿费由甲方以打包

的方式负责全部清算，即甲方享有天保公司位于天保村的老

厂房的全部拆迁补偿费及公司其他债权利益，同时承担天保

公司所有债务的清偿义务。包括天保公司的职工工资、社保

费用以及经济补偿金，办理天保公司税务注销应交齐的所有

税款；双方确定天保公司位于雨花经济开发区的新厂房作价

人民币 1500 万元，双方按照约定的各占 50%的比例分配，双

方约定由乙方独自享有雨花经济开发区新厂房的土地使用

权和该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权益，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证登记

及过户费用由乙方负担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新厂房对价款

为人民币 750 万元整。一审法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

规定，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

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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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

清算的；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（三）违

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具有本条第二

款所列情形，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公司股东申请人民

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。本

案中，2010 年 11 月 24 日朱贵强向法院提起清算申请后，成

立清算组并达成了协议书，该协议书系公司内部的自治行

为，亦体现了股东在实体上的决策自由，对该协议的内容一

审法院予以确认。该协议对公司清算和注销的相关事宜作出

了比较完整的约定，且已部分履行，其中部分内容未履行系

因相关事项未实际发生所导致，但无需重复进行清算。因此，

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，在清算中被申请人、第三

人存在故意拖延并损害股东利益等情形。综上所述，朱贵强

申请对天保公司强制清算，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

据，法院不予支持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裁

定：对申请人朱贵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不予受理。 

本院审理查明，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

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股东会决议解散是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之

一，公司应当在解算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

开始清算；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债权人可以申请



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，债权人未提起

申请的，股东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

算。自行清算的，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。本案

中，天保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，其未

能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。其后虽在 2012 年 2 月

10 日达成协议对清算组的组成及与清算有关的事项进行了

约定，但该清算组的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双方也未能就相

关约定履行完毕，申请人朱贵强作为天保公司股东申请对天

保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于法有据。综上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

误，本院予以纠正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一百八十条第（二）项、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

款第（二）项、第一百七十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三十二条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撤销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苏 0105 清申 2

号民事裁定； 

二、指令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受理朱贵强对南京天保

船舶器材制造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 

 

 



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王  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荣  艳 

审  判  员    孙  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 查菲菲 

 

 

 


